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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董事辞职情况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刘林先生因个人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同庆楼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公司非独立董

事王美凤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

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6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同庆楼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7）。 

二、关于提名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况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中国

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于 2021年 4月 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公

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补选张晓健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及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同意补选章伟女士（简历附

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上述两位董

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三 、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晓健先生、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章伟女士的个人



履历及相关资料，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候选人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

力等符合相关规定，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

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或惩戒，其中独立董事候

选人亦符合独立性要求。上述候选人的提名程序、提名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提名张晓

健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章伟女士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上述议

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特此公告。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16日  

 

 

 

 

 

 

 

 

 

 

 

 

 

 

 



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晓健先生简历 

 

张晓健，男，1970 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厦门大学法学学士，一级律师。

1996 年 10 月至今担任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拥有 26 年执业律师经历，

获得“全国优秀律师”“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章伟女士简历 

                                      

章伟，女，1981 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高中学历。1999年 8月至 2011年

1月，曾任杭州新开元大酒店前厅主管、总经理助理、酒店总经理；2011年 2月

至今担任同庆楼酒店总经理、区域总经理。 


